
 

 1 

广东、北京两地重大科技创新 

文件解读及启示 

课题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2） 

【摘 要】：2014 年 6月 21 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颁布实施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政策意见，亮点在于突出市场对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9月 1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把北京建设成为全

国科技创新中心，亮点在于突出首都北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面向全球构建高度市场化的开放型科技

创新体系。现将两个文件中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政策加以梳理和解读，以期为正在深入研究中的上海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工作添砖加瓦。 

【关键词】：科技创新 政策文件 广东 上海 

一、广东明确提出达到或超过全球中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的目标 

《决定》明确提出 2020 年的目标是主要创新指标达到或超过中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对于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的认

定，我们认为可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瑞士、英国、瑞典分别位

居前三，中国居 29位。 

据此判断，中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应该介于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表的第 11位至 20位区段,大致相当于以色列、韩国水平。

该目标的提出，表明广东要与中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进行对标,找出差距，实现赶超。国家统计局 2013 年统计公报显示，各地

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排名，广东排第 2,R&D 投入 1443.5 亿元，投入强度 2.32%；上海排第 6,R&D 投入 776.8 亿元，

投入强度 3.6%。 

尽管总量不如广东，但上海研发投入强度明显高于广东。因此，要更加客观地衡量上海当前的创新水平。根据2014年全球

创新城市排名（澳大利亚 Tothinknow）,上海位居第 35 位。因此，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阶段性目标的

设定上，初步建议到 2020 年，达到目前特拉维夫（24）、新加坡（27）的排名水平。 

二、推出扶持培育中小科技企业的两大探索：创新券和混合所有制孵化器 

广东和北京都提出要探索实施创新券制度。创新券是针对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强、创新资源不足、大学和研发机构缺乏为

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机制而设计发行的一种“创新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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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法：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人员购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荷兰在 2004 年最先实施创新券制度，英国、爱尔兰、瑞士、新加坡等国家相继推行，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创新券。国内江苏、

浙江等省份也已开展相关试点。 

南京 2014 年 9月已正式出台《南京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围绕支持对象与方式、发放与兑现、监督与管理

等方面制订了具体操作方法。借鉴国内外创新券实践经验，建议上海加快试点，研究出台创新券使用的具体规定，包括发放对

象、类别、金额、管理机构、政府出资比例、评估等，发挥公共科技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引导大学、科研院所为

中小企业服务。 

针对国有孵化器投融资机制僵化、运营模式单一、与市场通行规则脱节等弊端，《决定》提出支持外资和民营资本参与国有

孵化器建设，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孵化器，通过引入外部资本，带入创业指导、风险投资、市场应用、产业链整合等功能。在

这方面，以色列提供了世界上先进孵化器的案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发明者或创业者的项目、政府的资助与孵化器的服务三者

紧密结合。 

具体做法：国有孵化器进行民营化，私人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向孵化器投资并占有股份（甚至控股或全部拥有孵化器），

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运作，向孵化企业提供的研发经费 85%来自政府（政府不占股份，项目成功后企业需偿还政府投入的资金），

其他由孵化器筹集。 

近几年，上海的民营孵化器建设也涌现出一批创新模式，如谈家 28创意园以自有物业为抵押获得银行综合授信，为在孵企

业提供融资担保，并通过少量股权投资与孵化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金沙 3131 园区的运营由市场化的专业团队负责，包括

风险投资家、成功企业家等，通过建立以电子商务为特色，集风险投资、创业指导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商务孵化器，聚焦电商

人才、电商平台技术和电商企业，推动一批创新型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在这方面，上海还应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 

三、建立风险补偿制度鼓励资金向夭使投资倾斜 

天使投资对于初创阶段的企业扶持作用巨大，但由于初创企业的投资风险高、不确定因素大，涉足天使投资领域的机构偏

少。为此，《决定》强调通过建立天使投资风险补偿制度，以为天使投资提供风险准备金的形式，鼓励天使投资机构将资金投向

种子期或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 

为引导天使投资，江苏省 2013 年在全国率先推出投资失败风险补偿机制，设立规模 2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若创投失

败，引导基金将承担多达 50%的亏损。2014 年 7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创业投资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探索建立早

期创投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 

下一步，建议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应该重点放在科技企业种子期和初创期，同时，加快探索天使投资风险补偿制度，明确天

使投资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比例等。 

四、制定科技创新权责清单管住政府“有形之手” 

《决定》提出，制定科技创新权责清单，探索在科技创新管理过程中厘清政府的权力和责任，通过清单化方式，界定政府

与市场在科技创新中的行为边界。广东的科技创新权责清单主要是着力优化和调整科技管理部门的责权和管理服务方式，为新

形势下政府服务科技创新探索新方式,让市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这项工作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公布科技创新的权责清单。如深圳龙岗创新局 2014 年 3月公布了权责清单的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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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职权职责目录中，具体分为 10类，其中行政许可类、行政确认类、行政指导类、行政处罚类、行政强制类、行政征收类、

行政裁决类、行政检查类等 8类为。项，行政给付类 18项，其他服务事项类 2项。这是有关部门履行权责清单化管理的一个典

型案例。 

二是在省级层面实施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其核心是打造一个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实现科技业务管理

信息面向全社会的公开公示，涵盖科技业务全流程的“痕迹”管理，实现多级多部门的协同监督和审查，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

入力度，区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不同支持方式，强化构建项目资金审批管理的权力制衡机制，加强科研信用管

理等。 

上海科技创新领域的市场开放度相对较高，但在一些领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行政干预或介入程度过多过深。建议按照

全面深改的指导意见，探索推出科技创新领域的权责清单和负面清单，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区域创新，同时研究提出相应的

服务清单，进一步促使政府科技创新政策、资金和服务的透明化，使上海在区域创新环境方面，尤其是构建国际创新开放体系

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五、培育产学研结合为导向的新型研发组织 

《决定》提出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覆盖计划，培育一批市场化导向的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开发院、行业

技术中心等新型研发组织。深圳有 45家新型研发机构，被归纳为“四不像”：既是大学又不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像科研

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民非单位又不像事业单位、民非单位。 

与传统研发机构不同，新型研发组织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研发活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即有效整合多个创新主体力量，推

动各创新要素根据产业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灵活有机地组织起来，加强产学研联动，鼓励跨企业、跨学院、跨学科、

跨学校、跨地区进行深度合作与开放创新。 

如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是世界领先的基因组学中心，两项研究列入世界权威科学杂志《Science》公布的“2010 年十大科学

突破”榜单，在《2013 年亚太地区自然出版指数》中名列中国科研机构第五名、亚太地区科研机构第十七名，创造了从科学发

现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的“三发”联动，以国际前沿的大科学项目为引领的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的“三带”创新发展模

式。 

再如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成立四年间在超材料领域累计申请核心专利 2500 多件，占该领域全球专利总量的 86%以上。

上海需要更加重视新型研发组织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加快推动建立面向不同领域创新需求的新型研发组织，研究制定

各类资本参与新型研发组织建设的政策。 

六、明确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支撑中关村向更高目标迈进 

《意见》提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时期中央赋予北京的新定位，是首都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大局的责任和要求。北

京市此次明确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主要是为了积极呼应中央要求，为北京未来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实现高端引领

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强政策突破，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中关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提供有力支撑。 

进入 21世纪，全球主要大城市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如 2011 年纽约提出建设“东部硅谷”的目标，以罗斯福岛 18.5 万平方

米的建筑许可以及 1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整修资金，招投标建立世界一流的工科院校和应用科学园区，以弥补没有一流工科大学

的短板，实现从应用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转变，打造“全球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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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伦敦也正式宣布以伦敦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自发成长起来的大本营“硅环岛”为基础，建立科技、数字和创意等企业

群聚的科技创新中心——东伦敦科技城，打造“欧洲硅谷”。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对标国际大都市，

在空间布局上宜聚不宜散，着力打造浦东张江、杨浦和紫竹园区等若干个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的创新高地。 

七、明确科技成果收益 70%以上归个人所有 

《意见》提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 70%及以上的比例，划归科技成果完成人以及对转化做出重

要贡献的人员所有。北京明确科技成果收益向个人倾斜,明确了个人所得比例，解决了长期以来成果主要贡献人收益预期不确定

的难题。 

上海在 2014 年 7月 8日发布的《市财政局等关于改革和完善上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

中，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益全部留归单位，但对于个人所得部分的奖励比例，需按照上海市政府 2013 年 12 月 1 日实

施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执行，但此文却没有明确个人收益比例规定，只是表述为“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转让科技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含许可使用）的，从转让净收益中，提取不高于50%用于一次性

激励”。 

显然，文件规定的是单位而非个人可提取激励性收益。建议上海今后发布有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文件，或者修订原来的

办法时，明确个人在科技成果收益中的所得比例以及获得方式，以预期收益激发成果拥有人的科研成果转化动力。 

八、以入股方式盘活与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仪器设备 

上海于 2007 年 11 月 1日开始实施《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北京于 2008 年 6月 26日发布了《首都大型

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运行管理办法（试行）》。但是大型科学仪器设施闲置和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 

《意见》提出探索科研机构将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入股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实体，

取得的市场收益，经批准可用于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市场经营活动。这一规定具有突破性转变，一招活带动全盘活。以往规

定认为科研仪器只是设备，所以仅是要提高使用效率；《意见》将那些与成果转化相关的科研设备上升为资本（资产），仪器设

备资本化后收益可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经营活动，设备的使用效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企业作为经济人必然会关心资

产盘活问题，如果企业不需要，还可以出售给更需要的人使用。 

而且与科研成果转化相关的设备直接进入企业，将使企业研发人员与仪器设备的关系更加密切，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的进程。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过去行政手段长期难以解决的难题，这种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值得在政府创新科技服务的

很多领域借鉴推广。 

九、探索建立“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 

《意见》指出，要深化首购、订购、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和示范项目、推广应用以及远期采购合约等采购机制以

及“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是指政府通过风险补偿机制，鼓励优先购买和使用本国、本地代

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首次投向市场、暂时还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创新产品。这种方式更多依靠市场手段鼓励用户购买、

使用新技术新产品，对本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2 年，杭州建立“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给予“首购首用”单位适当风险资助。同年南京出台文件明确政府将按产

品实际单件价值的 5%-10%予以采购人一次性补贴，风险补偿资金补助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200 万元。上海近几年鼓励财政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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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采购纳入《上海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未来要探索建立“首购首用”风险补偿机制，加快新技术产品应用推广，

多种手段支持科技创业企业，营造应用需求牵引企业持续创新活动的良好市场环境。 

通过对广东和北京两地重大科技文件的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需要学习借鉴国际国内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实践探索，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大力转变政府职能，革除在科技创新中

政府“有形之手”大包大揽、闲不住的习惯做法，对市场力量保持敬畏之心，对创新资源配置保持审慎克制，对创新试错活动

保持包容和耐心，真正营造出基于市场内生动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迸发的氛围，汇聚成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进军的强大力量。 


